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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元旦旦起起生生二二孩孩
产产假假可可延延长长
计生法修正案草案：取消晚婚假

21日，备受社会关注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提交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该修正案拟于2016年年1月1日起施行，这意味着如获通过，“全面两
孩”元旦开始即可实施，在元旦以后出生的二孩，都是合法的。

修正案草案指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同时对计划生育配套制度进行
调整完善，删除了对晚婚晚育夫妻、独生子女父母进行奖励的规定，规定符合政策生育的
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

解读：“五中全会对二孩政策的表述是‘实施’，而计
生法草案对此的表述是‘提倡’。”山东社科院人口所所
长、研究员崔树义认为，从这一措辞中可以看出二孩政策
推行的急迫性。

据了解，我国2002年出台的计生法，对“生育一个子
女”表述时用的也是“提倡”，即“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
子女”。而在五中全会前对“二孩政策”进行讨论时，无论
是官方还是民间，多用的是“允许”。

崔树义预测，政策落地后，卫计部门的管理任务将相
对减轻，为此应及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群众提供更多
更好的服务上来。

当务之急，“是要抓紧修订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等有关法规，像当年宣传一孩政策那样做好全面二孩政
策宣传，并在孕前孕中服务、产床产房以及医护人员方面
提前做好准备。”

解读：崔树义解释，此前的奖励政策都与独生子女政
策相配套，“之前不鼓励多生，所以计生政策提倡晚婚，同
时对晚育也做了具体的奖励规定。”

比如，国家2002版计生法规定，公民晚婚晚育，可以
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2012年实行
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提出：女职工生育享受98
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
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

山东对此也有相应措施：女方晚育的，除国家规定的
产假外，增加产假60日，并给予男方护理假7日，增加的产
假、护理假，视为出勤，工资照发，福利待遇不变。

目前省内情况来看，山东二孩孕妇享受98天的国家
法定产假。“全面二孩落地，一些奖励措施需要做有针对
性的调整。”崔树义表示，比如延长生育假期，至于延长多
少，目前仍需等省里的具体政策。如果没有这些细则，一
些单位的女职工在生育时的权利将难以保障。

1971年7月
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
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1980年9月
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

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
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2年9月
党的十二大把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

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

1991年5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

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明确
贯彻现行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2002年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施行。

2013年11月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
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2013年1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完善

生育政策的意见》，启动单独两孩政策。

2015年10月29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全面

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据法制晚报

历经20年酝酿，我国首部反家暴法草
案于今年8月正式亮相。今年8月的人大常
委会，初审反家暴法草案；21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二次审议草案。

对比一审稿，二审稿新增了“精神暴
力”、“同居暴力”相关内容，明确规定：“本
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
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
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
侵害行为”；“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
之间实施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

此外，二审稿对一审稿的亮点“人身安
全保护令”、“强制报告制度”等做了相应修
改，并新增了“紧急安置制度”。 据新京报

解读：“对于已经实行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孩子，现有
奖励政策不会废除。”崔树义表示，这可以被理解为“老人
老办法”，相对应的是“新人新办法”：如果夫妻未来按规
定生了二孩，就不再是“独生子女父母”，不享受奖励。

崔树义介绍，所谓“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指农村年
满60周岁，育有独生子女或双女的夫妻，目前省里对这部
分人每人每月补助不低于80元。“独生子女父母”一般指
城镇独生子女家庭，目前省内的补助为每人每月5元。

据了解，我省从2008年起，对失独家庭父母从女方满
49周岁开始发放特别扶助金，标准现为每人每月500元，
青岛、淄博、烟台等市结合实际还出台了5000元到10000
元不等的一次性抚慰金制度。

此外，我省曾规定，晚婚时可以多休假14天，如果取
消晚婚奖励，意味着这部分假期将没有了。

解读：针对夫妻自主选择避孕节育措施，专家表示，
根据生育政策调整，全国将配套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改革，因此删除了原本带有强制服务色彩的内容，这也意
味着强行“结扎”、“上环”将成历史。

而针对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根据国家卫计委
此前公布的数据，我国全面符合二孩政策的夫妇大约有
9000多万对，60%的育龄妇女超过35岁，70后成为潜在的
生育主力。但她们面临的生育风险也大很多。

崔树义表示，之前执行独生子女政策时，不少夫妇做
了绝育手术，现在政策放开，这些夫妇再想要孩子，很多
就可能走“代孕”或“买卖精子卵子”等灰色渠道。

他介绍，目前“代孕”等不法行为在山东发现得较少。
但根据媒体报道，北上广等大城市一些“见不得光”的辅
助生育行为，屡禁不绝。专家表示，此次如果被列入计生
法，也就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对“代孕”的否定态度，一旦触
犯，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21日，记者就全面实施一对夫妇
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采访了国家人
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
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翟
振武表示，全面两孩放开，人口生育
高峰预计在2017年出现。

针对“三孩”、“四孩”是否会放
开，翟振武认为，至少在最近5年到8
年内不会，因为在最近5年会有一个
很大的生育率上升的高峰。放开“二
孩”会影响很多人，但放开“三孩”、

“四孩”对绝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影
响，毕竟想生“三孩”、“四孩”的人有
限，即使放开，也不会对人口的增加
带来太大的影响。

此外，在山东“全面两孩”政策落
地前“抢生”，违反现行的《山东省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属违法行为，如
何处罚尚不明确。

2014年5月30日，“单独两孩”政策
在山东落地时规定，以2013年11月12
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的

时间为节点，该日至2014年5月30日之
间，符合条件的单独夫妇怀孕或生育
第二个子女的，进行批评教育，补办
生育证，不进行罚款。

与山东不同的是，江西、浙江、天
津等17个省份明确规定在“单独两孩”
政策落地之前“抢生”者属违法，需按
规定进行罚款。对于山东“全面两孩”
政策落地前“抢生”的情况，“批评教
育不罚款”的处理方式是否会沿用，
目前还未知。 据法制晚报等

抢抢生生二二孩孩，，怎怎么么罚罚未未定定
专家：2017年现生育高峰，五年内“三孩”难放开

本报记者 刘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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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大事记

相关新闻

家暴“精神暴力”

有望入法

2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
次会议继续审议慈善法(草案)。此前，草案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
进行初次审议。

一审稿中对慈善活动享有的税收优惠
作了原则规定。二审稿中进一步加大了税
收优惠力度，增加规定：国家对扶贫济困的
慈善活动，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

同时，针对当前各方面反映较为突出
的企业大额捐赠享受税收优惠不够的问
题，二审稿规定：企业慈善捐赠支出超出法
律规定的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
得额时扣除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年度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据中新社

扶贫慈善活动

税收将优惠

修正案草案：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
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
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修正案草案：符合政策生育的夫妻可以获得
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

修正案草案删除了目前计生条例中对于晚婚晚
育夫妻、独生子女父母进行奖励的老规定，但法律修
改前按照规定应当享受奖励扶助的计划生育家庭老
年人、独生子女父母和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
的父母，可继续享受奖励扶助。

修正案草案：夫妻自主选择避孕节育措施；
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
形式实施代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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